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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

在总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会

议，召开方式为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子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１４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４

人，其中董事许植楠、藤原英利、陈锐谋、曾法成、独立董事毕秀丽、周志济、

潘爱玲、王新宇、曲冬梅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会

议通知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海南辉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请参阅于同日披露的《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鲁安成衣有限公司获得

１０００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详情请参阅于同日披露的《鲁泰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

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表决。 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参阅于同日披露的《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二、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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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协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在淄博市淄川区签署，被担保人：鲁安成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鲁安成衣”），担保金额： 银行授信额度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鲁安成衣有限公司获得

１０００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该担保是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８４％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的名称：鲁安成衣有限公司，注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注册地点：越南安江省州

城县，法定代表人：杜立新，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高级衬衣及其他服装产品

生产和新产品开发设计制作及生产民用口罩，以及符合越南国家法律的其他商业活动。

２

、被担保人的股权情况：鲁安成衣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有关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

资产总额

２１０

，

８３９

，

７４２．８５ １７１

，

８７８

，

２５１．５０

负债总额

１６７

，

０８１

，

２１６．４１ １１８

，

３９７

，

１１３．１３

其中：银行贷款

０ ０

流动负债

１６７

，

０８１

，

２１６．４１ １１８

，

３９７

，

１１３．１３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４３

，

７５８

，

５２６．４４ ５３

，

４８１

，

１３８．３７

营业收入

１６９

，

２５６

，

６６９．８９ １２１

，

８３２

，

４７２．１２

利润总额

６

，

７８３

，

６８１．５９ １１

，

０６０

，

６６５．３９

净利润

６

，

７８３

，

６８１．５９ １１

，

０６０

，

６６５．３９

最新的信用等级

－

４

、被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为汇丰银行（越南）有限公司（

ＨＳＢＣ Ｂａｎｋ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Ｌｔｄ．

）给予鲁安成衣有限公司综合

授信额度

５００

万美元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２

年。

２

、公司为大华银行越南有限公司给予鲁安成衣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０

万美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

２

年；并授权张克明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在授信额度内融资相关的法律文书。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鲁安成衣是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越南投资成立的主要从

事高级衬衣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全资子公司。 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美元，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美元。 经与当

地银行协商可提供所需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总计

１０００

万美元，但需要鲁泰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

董事会认为该项担保为了保证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顺利开展，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２．

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董事会对鲁安成衣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

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其自成立以来，盈利能力逐渐提高。该项授信可以满足鲁安成衣补充流动

资金的需要，鲁安成衣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管理和资金调度均服从公司统一安排，风险

可控。 该项担保不会增加公司额外风险，也不会影响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仅对全资子公司提供了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１９３

，

４２５．１０

万元、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６１

，

４４７．４３

万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１３％

、

７．９８％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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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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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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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或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２．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之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含税）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备注（合同期

限）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

商品

淄博诚舜袜业有

限公司

毛巾、袜子、

纸管、 加工

费等

市场价格

５０．００ ０ ２１．００ ２０２１

淄博鲁瑞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化工助剂 市场价格

１０

，

３５０．００ ０ ８

，

１９２．８０ ２０２１

淄博市利民净化

水有限公司

再生水 市场价格

２

，

１５１．８０ ０ １

，

７４９．２４ ２０２１

诚舜石化（浙江舟

山）有限公司

油品、 天然

气

市场价格

４

，

９７５．５０ ０ ３

，

４０１．００ ２０２１

小计

１７

，

５２７．３０ １３

，

３６４．０４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

商品

淄博市利民净化

水有限公司

电

双方参照物

价局规定协

商确定

４２０ ０ ２２２．００ ２０２１

小计

４２０ ２２２．００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服务

淄博诚舜经贸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１１．３７ ３．７９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小计

１１．３７ ３．７９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务

淄博鲁诚纺织投

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４

，

６８６．８４ １

，

５６２．２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淄博鲁群置业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６２１ ２０７．０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淄博市利民净化

水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市场价格

１

，

１８５．６ １

，

４２８．３２ ２０２１

小计

６

，

４９３．４４ ３

，

１９７．６０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含税）

预计金额

（含税）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

接

受劳务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毛巾、袜子、纸

管、 加工袜筒

等

８５２ １３８０ ５．２８ －３８．２６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毛巾、袜子、纸

管、 加工袜筒

等

９ ６０ ０．０６ －８５．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诚舜经贸

有限公司

日用百货等

２６３ ３５８ １．６３ －２６．５４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鲁诚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

油品

２５３ ５１３．６７ １．５７ －５０．７５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鲁瑞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助剂

８１９２．８０ １７６００ ５０．７４ －５３．４５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中水

１７４９．００ ２２２６ １０．８３ －２１．４３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诚舜石化 （浙

江舟山）有限

公司

油品、天然气

３３９９．００ ５１８４．１ ２１．０５ －３４．４３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１４２９．００ １４２２．１６ ８．８５ ０．４８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６５

号公告

山东希瑞新材

料有限公司

口罩

１．００ ０．０１

小计

１６１４７．８０ ２８７４３．９３ －４３．８２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

提

供劳务

淄博诚舜袜业

有限公司

纱线、电、自来

水、暖气等

５５ ５０ ０．９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诚舜经贸

有限公司

电，供暖、材料

１５ ３．３３ ０．２７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鲁诚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

电，材料

３ １．６７ ０．０５ 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市利民净

化水有限公司

电

２４２ ２３０ ４．３７ ５．２２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鲁瑞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班中餐、

面料、衬衣、服

饰、饮用水等

１９ ２５ ０．３４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

的

２０１９－００４

号公告

山东希瑞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一 次 性 医 用

（非无菌）隔离

衣、 民用防护

服等

５１８５ ５４００ ９３．６６ －３．９８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６５

号公告、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披

露的

２０２０ －０７７

号公

告

淄博鲁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中水、材料

１７ ０．３１

小计

５５３６ ５７１０ －３．０５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淄博鲁诚纺织

投资有公司

房屋租赁

３．７９ ３．７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小计

３．７９ ３．７９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

劳务

淄博鲁诚纺织

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１５６２．２８ １５６２．２８ ８８．３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淄博鲁群置业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２０７．００ ２０７．００ １１．７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

的

２０２０－００４

号公告

小计

１７６９．２８ １７６９．２８ ０．００

总计

２３４５６．８７ ３６２２７．００ －３５．２５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１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经审计后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２

、

２０２０

年实际发生金额（含税）累计数为

２３４５６．８７

万元，预计金额（含税）为

３６２２７

万元，差异

－３５．２５％

。

３

、受境内外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订单量下滑，导致生产用纺织助剂、油品、天

然气消耗量大幅降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鉴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订单量下滑，导致生产用纺织助剂、油品、天然气消耗

量大幅降低，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相应减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规，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诚公司”）

鲁诚公司注册资本为

６

，

３２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注册地：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

６１

号。 主

要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制造、销售；房屋、土地租赁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鲁诚公司总资产

１０３

，

２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２

，

７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

入

６

，

４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１

，

５６９

万元。

（

２

）淄博鲁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瑞化工”）

鲁瑞化工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艾德，注册地为淄博高新区泰美路以东、鲁泰

大道北侧，鲁泰大道

６１

号院内，主要经营范围：纺织助剂、环境治理助剂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鲁瑞化工总资产

１１

，

１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３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４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４８

万元。

（

３

）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净化水”）

利民净化水注册资本

１

，

９１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德铭，注册地址为淄川区开发区立交桥以北

１

公里路西，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生活、工业污水处理、中水（不含生活饮用水）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利民净化水总资产

６

，

８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３

，

８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３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７５０

万元。

（

４

）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袜业”）

诚舜袜业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注册地为山东市淄

博市淄川区松龄东路

１０９

号，主要经营范围：袜子、针纺织品、服装制造，销售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诚舜袜业总资产

８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３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４

元、

净利润

２４

万元。

（

５

）淄博诚舜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经贸”）

诚舜经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注册地为山东省淄

博市淄川区鲁泰文化路

３８８

号

１１

号楼

１－１０５

号，主要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诚舜经贸总资产

３２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８２

元、

净利润

５

万元。

（

６

）诚舜石化（浙江舟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舜石化”）

诚舜石化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注册地为中国（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３０１－１４５５６

室，主要经营范围：

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诚舜石化总资产

４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３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５

元、

净利润

６６

万元。

（

７

）淄博鲁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群置业”）

鲁群置业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德铭，注册地为淄川区松龄东路北侧，主要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小区绿化等。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鲁群置业总资产

１４

，

２５２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９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４５

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１

）鲁诚公司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１６．３６％

。 该公司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２

）鲁瑞化工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３

）利民净化水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４

）诚舜袜业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５

）诚舜经贸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６

）诚舜石化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

７

）鲁群置业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鲁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上述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分析，鲁诚公司、鲁群置业对出租之房屋拥有所有权、土地拥有使

用权；鲁瑞化工以生产经营纺织助剂为主，其产品为多种纺织助剂；利民净化水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生产能力充足，中水达标，污水排放达标；销售毛巾、袜子、纸管、加工袜筒等属于诚舜袜业经营

范围涵盖的日常业务；销售日用百货等属于诚舜经贸经营范围涵盖的日常业务，日常经营稳定；诚

舜石化可以供应充足的油品及天然气。 因此本公司对鲁诚公司、鲁群置业、鲁瑞化工、利民净化水、

诚舜袜业、诚舜石化的履约能力表示信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采购原材料

（

１

）全资子公司山东鲁嘉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鲁嘉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鲁联新材料有

限公司（下称“鲁联新材”）采购诚舜袜业有限公司毛巾、袜子、纸管、加工袜筒等价格：按照市场价

格执行，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 付款及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收到发票后

３０

日内支付货款。

（

２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洲际纺织有限公司（下称“洲际纺织”）及鲁丰织染、鲁联新材采购鲁瑞

化工纺织化学助剂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价格包含包装等费用。 首次交易价格按照目前使用

的同类助剂的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后续根据使用性能、大生产工艺用量、成本分析、原材料价格或

其它方面的市场行情变化等情况双方再进行商定。 付款及结算方式：验收合格后，于每月

２０

日、次

月

５

日前分两次结清货款。

（

３

）利民净化水为本公司、鲁丰织染、鑫胜热电、鲁联新材供应再生水：按照市场调研同期间同

类规格产品再生水价格

５．３

元

／

吨计价。 付款及结算方式：于次月的

５

日前，结清再生水费用。

２

、采购燃料、动力

诚舜石化为本公司、鑫胜热电供应油品的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 付款及结算方式：货到验收

合格，收到发票后

３０

日内支付货款。 为本公司、鲁丰织染及鲁联新材供应天然气的价格：按市场价

格执行，遇燃气价格调整时，按调整价格执行。 双方以每月

２０

日作为结算日并按照当月的抄表计量

凭证作为结算依据，每月结算一次。 本公司、鲁丰织染及鲁联新材应在结算日的次日向乙方结清当

月气款。

３

、销售产品、商品

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采购电由双方参照物价局规定协商确定。 付款及结

算方式：以鑫胜热电厂内的计量表作为计量依据，每月结算一次。

４

、提供服务

诚舜经贸租赁本公司房屋，双方参考市场价格约定每月租金。 付款及结算方式：采取先交款后

使用，按年结算（租金于每年

１

月

３０

日前交清）的方式。

５

、接受服务

本公司及鲁丰织染租赁鲁诚公司房屋， 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房屋租金签订相关合同。

付款及结算方式：租金按月支付，于次月

５

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本公司租赁鲁诚公司土地，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土地租金签订相关合同。 付款及结算

方式：租金按月支付，于次月

５

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本公司租赁鲁群置业房屋及土地，双方参照市场同期间同类型资产租金签订相关合同。 付款

及结算方式：租金按月支付，于次月

５

日前支付当月的租金。

利民净化水为本公司及鑫胜热电、鲁丰织染、鲁联新材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按照所在地污水处

理费用标准为

２．０８

元

／

吨收取污水处理费。 付款及结算方式：次月的

５

日前，结清上月的污水处理费

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毛巾、袜子、纸管等签署《采购协议》

２

份；就采购

化工助剂、再生水签署《采购协议》

８

份；就采购油品、天然气签署《采购协议》

５

份；就接受污水处理

服务签订《处理生产污水协议》

４

份；就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向关联方提供电签署《供电合同》

１

份，以上协议有效期均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就租赁房屋、土地签署了《资产租赁协议》

７

份；就公司向关联方出租自有房屋签订《商铺租赁

合同》

１

份，以上协议有效期均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１

、采购原材料

（

１

）采购诚舜袜业的毛巾、袜子、纸管等，为员工提供必须的劳保护品和日常生产用零星消耗

材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采购和物流成本。

（

２

）鲁瑞化工主要生产纺织品化学助剂。 其产品为本公司和鲁丰织染、鲁联新材、洲际纺织生

产中必须使用的化学助剂。向鲁瑞化工采购化学助剂可以在保证日常生产使用的同时降低库存量

及运输成本。

（

３

）利民净化水生产的再生水，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鑫胜热电和鲁联新材的生产用水，有

利于水资源综合利用。

２

、采购燃料、动力

（

１

）本公司及鑫胜热电从诚舜石化采购油品，能够在保证日常用油质量、数量的前提下，降低

公司采购物流成本。

（

２

）本公司及鲁丰织染、鲁联新材从诚舜石化采购天然气，可以保证生产过程中动力能源的稳

定和持续供应。

３

、销售产品、商品

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按照由双方参照物价局规定协商确定的价格采购

电。以上关联交易可以在保证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市场公允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

４

、提供服务

本公司将部分沿街房租赁给诚舜经贸，可以就近解决其零售门店用房需求。

５

、接受服务

本公司及鲁丰织染租赁鲁诚公司及鲁群置业的土地、房屋、场地可以解决公司部分生产用房

问题。

利民净化水为公司、鑫胜热电、鲁丰织染、鲁联新材所在区域距离最近的污水处理厂，生产污

水经过利民净化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可确保公司、鑫胜热电、鲁丰织染、鲁联新材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１

、采购产品、接受污水处理服务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选择采购诚舜袜业的毛巾、袜子、纸管等商品的原因是该公司

离公司的距离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且产品质量有保证，采购商品主要用于劳动保护和日常生产

零星消耗，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可以降低此类材料的采购和物流成本。因此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到

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独立性。

鲁瑞化工为专业研究和生产纺织品化学助剂的公司。 本公司及鲁丰织染、鲁联新材、洲际纺织

与鲁瑞化工签署供货协议是正常的供需关系，其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因此该项关联交易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利民净化水生产的再生水，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鲁联新材和鑫胜热电的生产用水，有利

于当地水资源综合利用，节约能源，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利民净化水为公司、鲁丰织染、鲁

联新材及鑫胜热电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有助于实现生产、生活污水达标排放，保护生产地生态，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诚舜石化销售的油品可以满足公司、鑫胜热电自有车辆日常用油需要。 诚舜石化销售的天然

气，可作为本公司、鲁丰织染、鲁联新材的生产用天然气，有利于保持动力能源的稳定和持续供应。

以上产品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执行，因此该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２

、销售产品、商品

利民净化水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胜热电采购电力，可以满足其厂区内生产经营需要，保证

日常生产正常运行且销售价格由双方参照物价局规定协商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公允价

格。

３

、房屋、土地的租赁

公司将自有商铺租赁给诚舜经贸，租赁鲁诚公司房屋、土地，租赁鲁群置业房屋，均为满足双

方日常生产及经营需要。 且均签署租赁协议，以市场同期间同类型土地、房屋价格确定租赁价格，

按要求定期支付租金，不存在资金占用的问题。 且租赁鲁诚公司房屋、土地，租赁鲁群置业房屋，可

以减少上市公司因生产办公需要扩建厂房及办公楼所带来的建设性支出， 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在

保证当前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效率。 以上租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使上市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志济、毕秀丽、潘爱玲、王新宇、曲冬梅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订单量下滑，导致生产用纺织助剂、油品、天然气消耗量大幅降低，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相应减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

规，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作为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淄博诚舜袜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毛巾、袜子、纸管等；就鲁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洲际纺

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鲁联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纺织品化学助剂等产品；淄

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鲁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全资子

公司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提供再生水及污水处理服务；诚舜石化（浙江舟山）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油品、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鲁联

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天然气； 淄博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向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采购电力；淄

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淄博鲁群置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出租

土地、房屋；淄博诚舜经贸有限公司租赁本公司房屋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已在事前就上述关联交易征求了意见，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为鲁泰公司

日常生产中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及支付方式合理，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不影响上市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子斌、王方水、刘德铭、秦桂玲、张洪梅依

法进行了回避 。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６

、

２００７２６

证券简称：鲁泰

Ａ

、鲁泰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5

债券代码：

１２７０１６

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名称为海南辉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以

下简称“辉麟国际”）。 注册资本为

３

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３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成立

“海南辉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项投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公司以现金出资，为自筹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名称：海南辉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

（

２

）注册资本：

３

亿元。

（

３

）注册地：海南自由贸易港。

（

４

）主营业务：电子商务（含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服务；新型纺织材料、面料及服饰的设计开发；企业管理服务；非居住性房地产租赁、税务服务、财

务咨询、法务咨询；新型离岸贸易。 本公司出资

３

亿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以上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需经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审核后确定。

三、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本公司投资

３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６７％

，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

１００％

，投资方式为货币资金投资。

投资进度：按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本公司作为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保证公司合法有效运行，实现投资目的。

生效条件：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对外投资的需求，对公司境内外股权架构进行调整，以提高

境外公司架构的灵活性，高效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有效规避潜在贸易壁垒的影响，实现集团利益

最大化。

２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有可能增加人才引进的成本和管理难度。 另外，公司将通过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等方式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降低管理风险。

３

、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

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５０９９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２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华侨路

５６

号大地建设大厦

２０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９．９７９９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强翔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２

人，董事王淮平先生、樊继胜先生、独立董事李永祥先生、施平先生、刘

绍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张小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姜世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 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

１－３

项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现场会议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维斯、单纯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５０９９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3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１

、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等。

２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３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

公司首发上市日至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一天（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买卖本

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在自查期间，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汪锐

内幕信息知情人本

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６０００ ０

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在其买卖公司股票时公司还未开始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

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

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参与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

经核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

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证券代码：

６０５０９９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4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８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召开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

董事

７

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强翔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依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

事会经过认真审议核查，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同意确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为首次授

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８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２８．５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１５．１１

元

／

股。

姜世毅先生系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６

）。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５０９９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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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８

日送达至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波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

２０２１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

次授予也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截止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经核查，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作为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

条件的

８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２８．５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１１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６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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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

２２８．５０

万股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

１５．１１

元

／

股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共创草坪”）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规定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为首次授予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已经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

要内容如下：

１

、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１５．１１

元

／

股。

３

、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８５

人，包括公司（含子公司）：

（

１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２

）中层管理人员；

（

３

）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和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期内与公司（含分、子公司）具有

聘用或劳动关系。

４

、 授予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２６３．５０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０９．００

万股的

０．６６％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２８．５０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０９．００

万股

的

０．５７％

；预留

３５．００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０９．００

万股的

０．０９％

，预留部分占

本次拟授予权益总额

１３．２８％

。

５

、 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

月、

２４

个月、

３６

个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３６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

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

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６

、 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

１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１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

（

２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１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且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１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２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４４％

， 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

（

２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４％

， 且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３３％

。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１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３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７３％

， 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２％

；

（

２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数，

２０２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３％

， 且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５２％

。

注：

１

、“营业收入”口径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准；

２

、净利润以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在解除限售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因公司未满足上述业

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

的规定对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回购处理，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２

）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后，需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考核，根据公司年度人才盘点结果确定激励

对象个人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

个人层面解除

限售比例，届时按照下表确定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人才盘点结果

１

、

２＋

、

２ ３

、

４ ５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１００％ ７０％ ４０％

激励对象当年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原因或个人人才盘点结果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由公司回购处理，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

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查〈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

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４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６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三、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

性股票：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两条任一情

况。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可获授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１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

、首次授予数量：本次权益授予数量为

２２８．５０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０９．００

万股的

０．５７％

。

３

、首次授予人数：

８５

人。

４

、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

１５．１１

元

／

股。

５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Ａ

股普通股股票。

６

、限售期情况说明：本激励计划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３６

个月。

７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８５

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

务骨干人员； 不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以下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的比例

１

姜世毅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１２．９ ４．９０％ ０．０３２％

２

李兰英 副总经理

１２．９ ４．９０％ ０．０３２％

３

赵春贵 副总经理

１２．９ ４．９０％ ０．０３２％

４

陈金桂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３．９８％ ０．０２６％

５

许政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３．９８％ ０．０２６％

６

韩志诚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３．９８％ ０．０２６％

７

陈国庆 副总经理

９．２ ３．４９％ ０．０２３％

８

肖辉曙 财务总监

７．０ ２．６６％ ０．０１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及技术骨干员工

（

７７

人）

１４２．１ ５３．９３％ ０．３５５％

合计

２２８．５ ８６．７２％ ０．５７％

注：

１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计划公告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００％

。

２

、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授予与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不存在任何差异。

六、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实，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无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

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程度不大。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价格为

１５．１１

元

／

股。 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合计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２０２１

年

（万元）

２０２２

年

（万元）

２０２３

年

（万元）

２０２４

年

（万元）

２２８．５０ ２

，

５４７．７８ １

，

４２４．２８ ７５３．７２ ３５５．６３ １４．１５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八、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及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任何

激励对象依本次激励计划获取的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

款提供担保。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九、本次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因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监事会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

合《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２

、截止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３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作为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

条件的

８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２８．５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１１

元

／

股。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１

、《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满足。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

３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具

备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主体资格。

４

、公司确定的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

励计划》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不存在禁

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５

、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或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

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６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

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一致同意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８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２８．５０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１５．１１

元

／

股。

十二、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确定均符合《管理办法》和《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十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共创草坪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应后续

手续。

十四、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截止首次授予日）的

核查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６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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